
	GSN機房租用(IDC) 臨時授權申請書

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CL-□□□□□□□）同意下表人員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，共　　　位，親臨資訊技術分公司GSN-IDC機房維護設備，若有任何爭議，本公司保證自行處理。

本申請書自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起生效，有效期限：□一日 □二日 □三日 □四日 □五日 □六日 □七日□其他_____。(最長一個月)
· 授權攜入/出設備 (於設備攜入/出時，本單位將與維護人員電話確認，確認無誤後始可放行。)

　　此致
資訊技術分公司GSN-IDC機房
	機關聯絡人及其主管簽章
處室章或機關關防

	機關連絡人及其主管簽名蓋章:



	立書人請蓋機關處室章或關防



 中華民國□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
註：1. 聯絡方式：GSN國光IDC 傳真專線：02-8925-0214；障礙申告專線：02-8925-0234。

                 GSN東七IDC傳真專線：02-2722-7434；障礙申告專線：02-2722-7464。

                 GSN文心IDC傳真專線：04-2253-1789；障礙申告專線：04-2253-1790。

    2. 維護人員或立書人皆可進行臨時授權。
    3. 為確保用戶權益，本臨時授權書嚴禁塗改，凡塗改者，恕不受理。
    4. 請勿任意更改本申請書格式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